
活學活用營養標籤獎勵計劃 

活動簡介 
 

活動背景 

 

  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善用營養標籤可改善消費者的飲食習慣、

預防慢性病、保持身體健康及節省醫療開支。 

 

2.  在香港，推行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目的，是透過規管營養標籤和

聲稱，幫助消費者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鼓勵食物製造商提供符合營養

準則的食品。透過營養標籤教育工作小組的協調和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的積

極配合，營養標籤及相關的課題已納入各級不同的課程內，包括新高中課

程的科技與生活科、中學的家政科等。 

 

3.  隨著營養資料標籤制度於今年(二零一零)七月一日正式生效，食物

安全中心聯同教育局推行「活學活用營養標籤獎勵計劃」，鼓勵學生積極

參與營養標籤相關的推廣活動，以養成及加強運用營養資料，實踐健康飲

食的習慣。  

 

目的 

 

4.  透過同學在校園或社區內進行與營養標籤相關的推廣活動，加深

同學及其推廣對象如朋輩、老師、家長或社區內其他人士等對營養標籤的

認識、理解和運用，鼓勵大家活學活用，在日常生活中讓營養標籤成為選

擇合適食物及實踐健康飲食的工具。 

 

活動要點 

 

5.  參加者在老師指導下制定適當的推廣活動及對象、籌劃及執行相關

活動，評估活動的成效、整理有關資料並以文字或其他形式製作活動報告。

參加者可在活動過程中加深對營養標籤的認識、理解和運用；同時，通過

籌劃、執行和評估步驟，亦可發揮及鍛煉創作、分析與組織能力。 

 

6.  本「獎勵計劃」著重以下各點： 

 推廣活動應生活化，創新的活動尤佳 

 推廣活動應鼓勵推廣對象活學活用營養標籤 

 信息的準確性及有效性 



 有效運用活動模式 

 過程中團隊合作性、推廣對象的參與人數等 

 

7.   「獎勵計劃」在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推行，期望能成為一個有效的

學習及實踐平台。「獎勵計劃」適合作為落實《健康校園政策》關注項目

的措施、相關聯課外活動、或作為全方位學習或「其他學習經歷」的學習

元素。 

 

報名 

 

8.  報名表可從食物安全中心網址下載，填妥後交回食物安全中心風險

傳達組。中心會按隊伍報名時間和初步篩檢後分期安排提供活動資料套，

及委派工作人員跟進有關活動進行，並提供協助。第一階段招募期由即日

起至今年十月三十日；第二階段招募期至明年一月十五日。 

 

參加資格 

 

9.  參加者必須為中學日校學生，由老師指導以隊伍名義經學校報

名。每校參加隊數不限，每組核心人數不得超過十人。參加組別以該隊最

高年級隊員為準。分初級、高級兩組： 

 初級組：中學日校中一至中三學生  

 高級組：中學日校中四至中七學生 

 

跟進及支援 

 

10.  主辦機構會因應需要委派專人提供跟進及支援服務，就推廣活動給

予意見、供應素材資源及活動用品或協助安排講者等。此外，主辦機構亦

會舉辦工作坊及簡報會，協助學校及參加者掌握營養標籤推廣活動的相關

資料。 

 

報告  

 

11.  參加隊伍須遞交活動報告以便參與評選。報告形式可用文字或通

過不同形式媒體表達全部或部份推廣活動內容，如簡報投影片、錄像、圖

冊、網頁等。遞交的報告可能會被安排展出及／或發表。 

 



頒獎典禮 

 

12.  所有參加隊伍均會獲邀請參加明年七月之頒獎典禮。優異及傑出

推廣項目會獲頒發獎項。評審準則包括創意、團隊合作、推廣成效、活動

參與等。所有成功提交報告之參加者均可獲參加證書，以資鼓勵。評審委

員將由營養標籤教育工作小組成員擔任。  

 

版權處理  

 

13.  參加者須注意以下有關版權處理各項 

 作品版權： 參加者須同意將參加作品版權免費提供主辦機構作公

開展覽、結集出版及進行其他宣傳或推廣活動，主辦機構事前毋

須再徵得參加隊伍或學校同意。 

 他人版權： 作品內容，須留意不可侵犯他人的知識產權，例如使

用屬他人擁有版權的作品包括文字、圖像、商標、歌曲、音樂、

廣告、影片或卡通人物。 

 剪報：作品內若有轉載報刊內容，只可將原文抄錄引用，並列明

報刊之名稱及原載日期。剪報原稿則應放在附件內列作參考資

料，以作佐證。 

 

活動日程 

 

報名： 第一階段招募期由即日起至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日； 

第二階段招募期至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遞交報告：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或之前 

頒獎典禮：   二零一一年七月（詳情將於五月至六月間公佈） 

 

更多資料或查詢 

 

食物安全中心網址：http://www.nutritionlabel.gov.hk 

食物安全中心風險傳達組  于先生   電話：2381 6513 
 
主辦機構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及教育局合辦 

 

協辦機構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http://www.consumer.org.hk/�

